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重要提示：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张惠忠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

就公司拟于2017年7月5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向

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之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任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张惠忠作为征集人，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独立董事的委

托，就本公司拟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征集股东委托投

票权而制作并签署本报告书。征集人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保证

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活动。  

    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本次征集行动完

全基于征集人作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

本征集报告书的履行不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公司章程或内部制度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恒锋工具  

    股票代码：300488 



    法定代表人：陈尔容 

    董事会秘书：陈子怡  

    联系地址：浙江省海盐县新桥北路 239 号 

    邮政编码：314300 

    联系电话：0573-86169505 

    传真号码：0573-86122456 

    电子信箱：pr@esttools.com 

    2、本次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针对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的以下议案向公司全体 

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议案一：《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议案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 

    3、本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签署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19 日。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1、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张惠忠，其基本情况如下： 

    张惠忠先生，1966 年生，中国国籍，嘉兴学院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中国会计学会资深个人会员。1986 年 7 月毕

业于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财会系工业财务与会计专业留校任教至今。发表过论

文 200 余篇，主持完成省级课题 4 项。曾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优秀

青年职工”、“嘉兴市优秀青年”称号、二次被评为“浙江省优秀教师”。曾任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4 月 10 日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2、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3、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 

其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 

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出席了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且对《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相

关事宜的议案》 均投了赞成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

集投票权方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止 2017 年 6 月 28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起止时间：2017 年 6 月 30 日-2017 年 7 月 3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6:00）。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第一步：征集对象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其应按本报告书附件确定的格式

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 

书”）。  

    第二步：委托投票股东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证券部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

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由公司证券部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

关文件为：  

    （1）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交的

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2）委托投票股东为自然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

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自然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交的所有文件应由本人逐页签



字； 

    （3）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

证，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

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第三步：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二步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

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的方式并按本报告

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的，收到时间以公司证券部收到

时间为准。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如下：  

    地址：浙江省海盐县新桥北路 239 号  

    联系人：陈子怡、胡金秋 

    邮政编码：314300 

    联系电话：0573-86169505 

    传真号码：0573-86122456 

    电子信箱：pr@esttools.com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 

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第四步：由见证律师确认有效表决票：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将对 

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提交的前述所列示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经审核确认有效

的授权委托将由见证律师提交征集人。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

托将被确认为有效：  

    1、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2、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3、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

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效； 

    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

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 

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

理：  

    1、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

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 

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2、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 

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

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 

反对、弃权中选其一项，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

无效。 

 

                                

                                                     征集人：张惠忠 

                                                     2017 年 6 月 19 日 

 

 

 

 

 

 

 

 

 

 

 

 

 



附件：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

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告的《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

投票权报告书》全文、《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其他

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

前，本人/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程

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张惠

忠先生作为本人/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

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超过一项

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单位委托须由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联系方式：  

委托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